
■ 2015年11月18日 星期三

信息披露

isclosure

B009

D

证券代码：

000426

证券简称：兴业矿业 公告编号：

2015-74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公

司股票（证券简称：兴业矿业，股票代码：000426）自2015年10月28日（星期三）开市起

停牌。 公司于10月29日、11月4日、11月11日披露了《兴业矿业：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

公告》（2015-68）、《兴业矿业：董事会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2015-71）

及《兴业矿业：董事会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2015-73）。

截止目前，公司及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天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和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等中介机构针对标的资产进

场开展的尽职调查、预审及预评工作仍在进行中。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

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进展情况的公告，直至相关事项确定并披露有关公告后复牌。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

媒体是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相关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

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内蒙古兴业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240

证券简称：威华股份 编号：

2015-070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5年8月22日，公司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2015-051号临

时公告）：本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正在筹划关于本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经公

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5年8月24日开市时起停牌{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筹划涉

及公司的重大事项，公司股票已于2015年7月27日开市起停牌}。

2015年8月26日，公司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筹划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及授权董事长办理筹划期间相关事项的议案》，同意公司筹划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并授权董事长代表公司组织办理筹划期间的相关事项，包括但不限于与交易对

手方的商务谈判、签署框架性协议等。

2015年8月29日、9月9日和9月16日，公司先后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2015-056号临时公告、2015-057号临时公告和2015-058号临时公告）。 2015年9月23

日，公司发布《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延期复牌公告》（2015-059号临时公告），公

司股票将延期至不晚于2015年11月23日复牌。

2015年9月30日、10月14日、10月21日、10月28日、11月4日和11月11日， 公司先后发

布了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2015-060号临时公告、2015-061号临时公告、

2015-062号临时公告、2015-066号临时公告、2015-067号临时公告和2015-069号临时

公告）。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和交易对手方及有关中介机构仍在积极地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的相关工作。 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

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14年修订）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17号：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2015年6月11日修

订）的有关规定，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公司将每5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

情况公告，争取于2015年11月23日前披露符合中国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

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要求的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

报告书。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股票代码：

600995

股票简称：文山电力 编号：临

2015－37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正在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经公司申请，公司于2015年9月23日停牌进入资产重组程序，并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停

牌公告》（公告编号：临2015-27），公司股票自2015年9月23日起预计停牌不超过一个

月。 2015年10月23日发布了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5-31），公司股票自2015年10月23日起预计停牌不超过一个月。公司分别于2015年9

月30日、10月14日、10月21日、10月28日、11月4日、11月11日发布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事项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临2015-28、 临2015-29、 临2015-30、 临2015-32、临

2015-33、临2015-34）。 公司于2015年11月13日召开董事会，审议通过了《云南文山电

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继续停牌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申请继续停牌。

截至目前， 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进一步研究论证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事项，积

极推进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相关工作，目前公司正在接触和沟通的标的公司与上市

公司同属电力行业，拟购买的标的资产尚未最终确定，交易对方初步确定为公司控股股

东云南电网有限责任公司或其关联方，交易方式初步定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同时考虑

募集配套资金。 但由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审计、评估工作仍在进行中，同时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方案涉及的相关问题需要各方进一步进行沟通，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停牌期

间公司将根据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有关事

项的进展情况，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召开董事会审议公司本次重组预案或报告书，及时公

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云南文山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股票简称：万通地产 股票代码：

600246

编号：临

2015-083

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期票据获准注册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2014年12月25日召开的第六届董

事会临时会议及2015年1月12日召开的2015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

公司拟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并分别于2014年12月26日和2015年1月13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上刊登了相关公

告。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以下简称“交易商协会” ）出具的《接受

注册通知书》（中市协注[2015]MTN586号），同意接受公司中期票据注册，就有关事项明

确如下：

一、 你公司中期票据注册金额为15.2亿元， 注册额度自本通知书发出之日起2年内有

效，由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和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

二、你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分期发行中期票据，首期发行应在注册后2个月内完成，

后续发行应提前2个工作日向交易商协会备案。

公司将根据上述通知要求，并按照《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发行注

册规则》及《银行间债券市场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信息披露规则》及有关规则指引规

定，做好信息披露工作。

特此公告。

北京万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

002225

证券简称：濮耐股份 公告编号：

2015-103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

次会议通知于2015年11月11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并于2015年11月17日以现场表决与

通讯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参会董事10名，亲自参会董事9名、委托出席董事

1名，董事长刘百宽先生因出差原因委托董事李学军先生出席并代为表决。会议由副董事长

卞杨林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

定，本次会议经过认真讨论，采取记名投票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 以10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议

案》。

由于近期市场环境发生较大变化，经本次部分非公开发行对象建议，公司综合考虑目

前的融资环境、融资时机，并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中介机构等深入沟通和交流，决定终

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详见同日刊登于《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终止非公开发

行股票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5-104）。

特此公告。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

002225

证券简称：濮耐股份 公告编号：

2015-104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11月17日召

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议案》，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概述

公司于2015年4月17日和2015年5月7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关于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

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及《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公司拟向北京正弘致远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西藏金牛鹏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李庆林、共青城天泽世纪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4名发行对象合计非公开发

行179,206,564股股票，募集资金不超过131,000万元。

详见于2015年4月21日和2015年5月8日披露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公司向中国证监会报送了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申请文件，于2015年7月1日取得了中国

证监会第151771号《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于2015年9月2日取得了《中

国证监会行政许可项目审查反馈意见通知书》（151771号）。其后，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积

极准备有关回复文件。

二、公司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原因

由于近期市场环境发生较大变化，经本次部分非公开发行对象建议，公司综合考虑目

前的融资环境、融资时机，并与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中介机构等深入沟通和交流，决定终

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三、公司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审议程序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于2015年11月1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

过，公司拟根据本次董事会决议向中国证监会申请撤回本次非公开发行申请文件。

独立董事对本次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

非公开发行是公司基于资本市场融资环境和本次非公开发行部分认购对象的建议，综合考

虑融资环境、融资时机后作出的决定，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董事

会审议该项议案时履行了必要的程序，同意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

四、对本公司的影响

公司终止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系基于本次部分非公开发行对象建议、综合考虑目

前的融资环境与融资时机而决定的，本次终止非公开发行事项对落实公司既定战略、融资

计划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目前本公司经营正常，本次终止非公开发行事项不会对公司日常

生产经营与持续稳定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对本次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给各位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终止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

002225

证券简称：濮耐股份 公告编号：

2015-105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大股东解除股权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公司股东刘

百春先生的通知：刘百春先生在2015年11月11日质押给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无限售

流通股19,8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22%）已于2015年11月16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本公告日，刘百春先生持有本公司103,742,26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66%；累计

质押股份数量为81,8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9.19%，占其持有本公司股份的78.85%。

特此公告。

濮阳濮耐高温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

603338

证券简称：浙江鼎力 公告编号：

2015-060

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使用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6月15日召开了2015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控股子公司使用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

议案》，为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资金，在不影响控股子公司日常资金周转和主

营业务开展的情况下，同意控股子公司鼎力租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鼎力租赁” ）使

用最高额度不超过18,000万元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为期不超过一年的保本型理财产品。 公

司独立董事已经对此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15年6月16日刊登在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的《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2015-027” 号公告）。

一、本次控股子公司使用闲置资金购买银行理财产品的实施情况

子公司鼎力租赁于2015年11月17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签署

《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合同》，具体内容如下：

(1)产品名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2015年JG1000期

(2)币种：人民币

(3)金额：5,000万元

(4)产品类型：保证收益型，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3.05%

(5)认购日：2015年11月17日

(6)起息日：2015年11月18日

(7)到期日：2015年12月21日

(8)资金来源：闲置自有资金

关联关系说明： 鼎力租赁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不存在关联关

系。

二、风险控制措施

为控制风险，鼎力租赁选取发行主体能够提供保本承诺，安全性高，流动性较好的保本

型理财产品,投资风险较小，在企业可控范围之内，且购买总额不得超过公司股东大会授权

金额。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控股子公司鼎力租赁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是以保障其正常生

产经营资金需求为前提， 对控股子公司日常资金周转和主营业务开展不会产生不利影响；

在风险充分控制的基础上，通过进行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有利于提高控股子公司资金使

用效率，获得合理收益，符合公司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四、截至本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使用暂时闲置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

品的情况。

1、2015�年 4�月 1�日公司以 5,000�万元购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清支行的中

银保本理财-人民币按期开放【CNYAQKF】理财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 4.8%，产品期限：

2015�年4月1日—2015年9月29�日。该笔理财已于 2015年9�月29�日到期收回本金5,000

万元，并收到理财收益1,190,136.99�元。

2、2015年4月1日公司以 1,000�万元购买浙江德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雷甸

支行的德清农商银行 “德财富” 2015� 年第8期人民币理财产品， 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

5.3%，产品期限：2015�年4月2日—2015年9月29日。 该笔理财已于2015年9月29日到期收

回本金1,000万元，并收到理财收益 261,369.86�元。

3、2015年4月1日公司以6,000万元购买浙江德清农村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雷甸支行

的德清农商银行“德财富” 2015年第9�期人民币理财产品，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5.4%，产

品期限：2015年4月2日—2016年4月1日。

4、2015�年4月8�日公司以3,000�万元购买工银瑞信投资-瑞佳1号50�期保本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理财产品，预期年化收益率4.85%，产品期限：2015年4月8日—2015年8月 27�

日。 该笔理财已于 2015� 年8月27日到期收回本金 3,000万元， 并收到理财收益 562,

068.49�元。

5、2015�年 6�月 30�日子公司鼎力租赁以 12,000�万元购买浙江德清农村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雷甸支行的德清农商银行“德财富” 2015� 年第 16�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预期

最高年化收益率 5.2%，产品期限：2015�年 7�月 1�日-2015�年 9�月 30�日。 该笔理财

已于2015年9月30日到期收回本金 12,000�万元，并收到理财收益 1,555,726.03元。

6、2015�年 6�月 30�日子公司鼎力租赁以6,000�万元购买浙江德清农村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雷甸支行的德清农商银行“德财富” 2015� 年第 17�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预期最

高年化收益率 4.0%，产品期限：2015年7�月1日-2015年7月31日。该笔理财已于2015年7�

月31日到期收回本金 6,000万元，并收到理财收益197,260.27�元。

7、2015�年 7�月 13�日公司以 3,000�万元购买浙江德清农村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雷甸支行的德清农商银行“德财富” 2015年第15期人民币理财产品，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

4.7%，产品期限：2015年7月14日—2015年9月29�日。该笔理财已于2015年9月29日到期收

回本金3,000万元，并收到理财收益297,452.05元。

8、2015年8月4日子公司鼎力租赁以 6,000�万元购买浙江德清农村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雷甸支行的德清农商银行“德财富” 2015� 年第 22�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预期最高年

化收益率 4.0%， 产品期限：2015� 年 8� 月 5� 日-2015� 年 9� 月 4� 日。 该笔理财已于

2015�年 9�月 4�日到期收回本金 6,000�万元，并收到理财收益216,986.30元。

9、2015年9月9日公司子公司鼎力租赁以6,000万元购买浙江德清农村商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雷甸支行的德清农商银行“德财富” 2015� 年第 26�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预期最

高年化收益率 3.5%� ，产品期限：2015�年 9�月 10�日-2015�年 11�月 10�日。该笔理财

已于2015年11月10日到期收回本金6000万元，并收到利息350,958.90元。

10、2015年9月29日公司以5,000万元购买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德清支行的中银保

本理财-人民币按期开放【CNYAQKF】理财产品，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3.4%，产品期限：

2015年9月29日-2015年10月28日。 该笔理财产品已于2015年10月28日到期收回本金

5000万元，并收到利息135,068.49元。

11、2015年9月29日公司以6,000万元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

的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2015年JG808期理财产品， 预期最高年化收益率3.9%， 产品期

限：2015年9月30日-2015年11月02日。 该笔理财产品已于2015年11月02日到期收回本金

6000万元，并收到利息214,500元。

12、2015年10月8日公司子公司鼎力租赁以6,000万元购买浙江德清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雷甸支行的德清农商银行“德财富” 2015� 年第 27�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预期

最高年化收益率 3.4%，产品期限：2015�年 10�月 9�日-2015�年 11�月 9日。 该笔理财

已于2015年11月9日到期收回本金6000万元，并收到利息173,260.27元。

13、2015年10月8日公司子公司鼎力租赁以6,000万元购买浙江德清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雷甸支行的德清农商银行“德财富” 2015� 年第 28� 期人民币理财产品，预期

最高年化收益率 4.3%� ，产品期限：2015�年 10�月 9�日-2016�年 1�月 8�日。

14、2015年11月10日公司子公司鼎力租赁以5,000万元购买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杭州分行的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2015年JG962期理财产品，预期最高年化收益

率3.05%，产品期限：2015年11月11日-2015年12月14日。

五、备查文件

1、《浦发银行利多多对公结构性存款产品合同》。

特此公告。

浙江鼎力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

002111

证券简称：威海广泰 公告编号：

2015-101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重大销售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近日收到全资子公司北京中卓时代消防装备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中

卓时代” 、“乙方” ）签订的多个消防装备采购合同，具体情况如下：

一、与北京市公安局消防局签订的《消防装备采购合同》主要情况如下：

（一）合同风险提示

1、生效日期及条件：经双方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2、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合同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造成的风险，如遭遇不可抗力

的因素，致使本合同履行受阻时，履行本合同的期限应予延长，延长的期限应相当于不可抗

力所影响的时间。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1、基本情况：

合同当事人：北京市公安局消防局（以下本章内简称“甲方” ）；

主营业务：主要负责北京市公共消防事务、火灾和抢险救援等；

注册地：北京市西直门南小街1号；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2012年与上市公司发生的采购金额为2,611万元， 占2012年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3.22%；2013年与上市公司发生的采购金额为8,002万元， 占2013年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9.04%；2014年与上市公司发生的采购金额为2,672万元， 占2014年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2.63%。

3、履约能力分析：北京市公安局消防局是现役单位，经费由财政承担，信用状况良好，

交付履约风险较小。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序号 合同编号 合同标的

合同金额

（

万元

）

交货时间

履约保证金

（

万元

）

货物质

保期

1

BJXF00-4.10-

201509-001

中型水罐

（

泡沫

）

消

防车

1,764

合同签订后

240

个日历日

88.2 24

个月

2

BJXF00-4.6-

201509-001

中型水罐

（

泡沫

）

消

防车

3,675

合同签订后

240

个日历日

183.75 24

个月

3

BJXF00-4.6-

201509-002

干粉消防车

353

合同签订后

240

个日历日

14.65 24

个月

4

BJXF00-4.6-

201509-003

多功能抢险救援车

1,460

合同签订后

240

个日历日

73 24

个月

5

BJXF00-4.7-

201509-001

A

类压缩空气泡沫

消防车

2,486

合同签订后

240

个日历日

124.3 24

个月

6

BJXF00-4.7-

201509-002

中型水罐

（

泡沫

）

消

防车

1,176

合同签订后

240

个日历日

58.8 24

个月

7

无

轻型水罐消防车

、

高喷车

、

排烟消防

车

、

器材保障车

1,435

合同签订后

240

个日历日

71.75 24

个月

8

BJXF00-4.7-

201509-003

大型水罐

（

泡沫

）

消

防车

1,970

合同签订后

240

个日历日

98.5 24

个月

9

无

车辆器材箱标准化

配置改装

245

合同签订后

120

个日历日

12.25 12

个月

合计

— —

14,564

—

725.2

—

1、付款方式：

（1）甲方应于收到乙方支付的足额履约保证金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本合

同50%首付款；

（2）甲方应于甲方到货验收合格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本合同总价的50%

货款；

（3）鉴于甲方资金来源于财政部门或其他政府相关部门的拨款，乙方理解并同意甲方

按照本合同约定向乙方支付货款的前提条件为：甲方已收到财政部门或其他政府部门支付

的本合同项下的全部资金或款项。

2、合同签署日期：2015年11月11日；

3、其他：合同条款中已对技术参数、交货时间及交货地点、合同验收、售后服务、违约与

赔偿等方面做了明确的规定。

二、与福建省消防总队签订的《消防车辆采购合同》主要情况如下：

（一）合同风险提示

1、生效日期及条件：经双方签字并盖章后即时生效；

2、重大风险及重大不确定性：合同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造成的风险，因不可抗力造成

违约的，可以免责；存在因公司原因未能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或延长交货期内交付部分或

全部货物的风险，可能导致终止部分或全部合同的风险。

（二）合同当事人介绍

1、基本情况：

合同当事人：福建省消防总队（以下本章内简称“甲方” ）；

主营业务：主要负责福建省消防监督和灭火救援任务等；

单位所在地：福州市鼓楼区北环西路196号；

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2、2012年与上市公司发生的采购金额为1,156万元， 占2012年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1.43%；2013年与上市公司发生的采购金额为9,592.8万元， 占2013年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10.84%；2014年与上市公司发生的采购金额为369.1万元， 占2014年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0.36%。

3、履约能力分析：福建省消防总队是公安现役部队，经费由财政承担，信用状况良好，

交付履约风险较小。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序号 合同号 合同标的

合同金额

@

（

万元

）

交货期 质保期

1 2015-2-XFC-001

斯堪尼亚

18

吨水罐消防车

276 8

个月

5

年

2 2015-2-XFC-002

奔驰

18

吨水罐消防车

211 8

个月

5

年

3 2015-2-XFC-003

曼压缩空气泡沫消防车

196 8

个月

5

年

4 2015-2-XFC-004

曼抢险救援消防车

429 8

个月

5

年

5 2015-2-XFC-005

曼

8

吨水罐消防车

443.1 8

个月

5

年

6 2015-2-XFC-006

豪泺

8

吨水罐消防车

117.4 4

个月

5

年

7 2015-2-XFC-007

豪泺

8

吨泡沫消防车

298.5 4

个月

5

年

8 2015-2-XFC-008

豪泺

8

吨水罐消防车

230.8 4

个月

5

年

9 2015-2-XFC-009

五十铃供气消防车

341 4

个月

5

年

10 2015-2-XFC-010

五十铃抢险救援消防车

197.4 4

个月

5

年

11 2015-2-XFC-011

五十铃

3

吨水罐消防车

39.9 4

个月

5

年

合计

— —

2,780.1

— —

1、付款方式与条件：

（1）全部货物交货并经验收合格后，甲方在收到乙方单证和文件并经审核无误后办理

货物结算，并按有关程序在30个日历日内向乙方支付合同总金额95%的货款。

（2）从最终验收合格起2年后，使用单位出具无质量问题的证明性文件，甲方按照规定

程序在30个日历日内一次性付清合同总金额5%的余款。

2、合同签署日期：2015年10月30日；

3、履约保证金：乙方应在签订合同前向甲方出具合同总金额1%的以甲方为受益人的

银行履约保函（有效期为8个月）。

4、其他：合同条款中已对技术参数、交货方式和交货地点、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验收、

售后服务、违约责任等方面做了明确的规定。

三、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上述合同金额合计人民币17,344.1万元，约占2014年度营业收入的17.09%，合同的

执行对2015年会计年度经营成果产生重要和积极的影响。

2、 北京中卓时代在2015年6月25日已经与福建省消防总队签订了3841.5万元的消防

车采购合同，本次与福建省消防总队签订的合同是在前次合同履约情况良好的前提下进行

的续签。

3、公司具备履行合同的能力，资金、人员、技术和产能均能够保证合同的顺利履行。

4、本合同的签订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无重大影响，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对上

述合同当事人产生依赖性。

三、备查文件目录

1、北京市公安局消防局《消防装备采购合同》（9份）

2、福建省消防总队《消防车辆采购合同》（11份）

特此公告

威海广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

000916

证券简称：华北高速 公告编号：

2015-56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结合的表决方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2015年10月30日，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以公告方式

向全体股东发出召开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次会议以现场与网络相

结合的方式召开。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5年11

月17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

体时间为2015年11月16日15：00� 至2015年11月17日15：00� 的任意时间。 现场会议于

2015年11月17日下午14：55在公司四层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郑海军先生主持。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

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观韬律师事务

所徐丙坚律师、谭卫红律师见证了本次大会并为大会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49名，代表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445,049,20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80%。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4名，所持有

表决权的股份421,574,61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52.85%；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45

名，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23,474,59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2.94%。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及网络投票表决的方式审议通过如下议案：

审议关于国电科左后旗光伏发电有限公司向华北高速借款的议案， 并授权公司董事

会签署相关协议。

国电科左后旗光伏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左公司）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自并

网发电后运营稳定。为支持科左公司的运营和发展，本公司董事会拟同意与科左公司签订

借款总额不超过1.6亿元的借款协议，期限两年，科左公司可分批提款，利率按照实际借款

期限的同期贷款利率上浮10％。

科左公司关联方股东联合常州光伏现已表示无意继续出资向科左公司提供资金，造

成此次本公司向科左公司借款事项中关联方股东未能同比例出资的情况，按照《深圳证

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7.4.5条款，发生关联方股东在对外财务资助事项中

不同比例出资的现象时，该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与该事项有关联关系的股东应当回

避表决。 关联股东招商局华建公路投资有限公司已承诺对此项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如下： 同意股份436,473,081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98.07%；反对股份8,576,120股；弃权股份0股。

其中，持有公司股份5%以下的中小股东同意股份15,741,081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

司股份5%以下中小股东所持表决股份的64.73%；反对股份8,576,120股；弃权股份0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观韬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徐丙坚、谭卫红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

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十一月十七日

证券代码：

600309

证券简称：万华化学 公告编号：

2015-47

号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11月17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烟台市幸福南路7号，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行

政楼四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1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244,478,710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57.55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的召开及议案表决合法有效。 现场会

议由公司董事长丁建生先生主持。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3人，公司董事李建奎先生、郭兴田先生、刘立新先生、MU�

Simon� Xinming、孟焰先生、沈琦先生、王宝桐先生、马林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到会；

2、 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1人，公司监事车云女士、周喆先生、赵军生先生因工作原因

未能到会；

3、 公司董事长丁建生先生、总裁廖增太先生、公司常务副总裁兼财务总监、董事会秘

书寇光武先生、监事田洪光先生出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申请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244,466,210 99.999 12,500 0.001 0 0.00

2、 议案名称：《关于为万华化学美国控股有限公司及万华创新与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244,461,210 99.999 12,500 0.001 5,000 0.00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的议案均为非累积投票议案，所有议案均审议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

律师：孙广亮、李晓军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律师认为： 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

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和表决程序等有关事项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市华堂律师事务所律师同意将其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的必备

文件一并公告，并依法对其法律意见书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万华化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11月18日

证券代码：

600556

证券简称：慧球科技 编号：临

2015

—

072

广西慧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间接持股主体变更暨增持公司股份

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广西慧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本次权益变

动属于增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定义和关于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认

定的相关规定，公司认为目前本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公司于2015年11月17日接到公司董事长顾国平先生的通知， 其间接持股主体

发生变更，除一致行动人上海和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熙成长型2号基金（以下

简称“和熙2号基金” ）、华安未来资产－工商银行－汇增1号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

称“华安汇增1号” ）及华安未来资产－工商银行－汇增2号资产管理计划（以下简

称“华安汇增2号” ）外，新增了一致行动人华安未来资产－工商银行－汇增3号资

产管理计划（以下简称“华安汇增3号” ），且通过新的间接持股主体增持了公司股

份，具体情形如下：

一、增持情况

2015年11月16日至17日，顾国平先生通过一致行动人华安汇增3号，以二级市

场竞价买入的方式增持公司股份合计5,265,100股，均价为19.27元/股，交易金额约

为人民币10,144.82万元。

增持前，顾国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26,036,601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6.59%。（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15年11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临2015-071号公告）。

增持后，顾国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31,301,701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7.93%。 公司董事长顾国平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和熙2号基金、华安汇增1

号、华安汇增2号及华安汇增3号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1、除和熙2号基金、华安汇增1号、华安汇增2号及华安汇增3号是公司董事长顾

国平先生的一致行动人外，公司其他股东与顾国平先生无一致行动关系；

2、公司董事长顾国平先生承诺，本次增持后在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

3、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定义和关于拥有上市公司控制权认

定的相关规定，公司认为目前本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4、鉴于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且股权分散的情况，公司将定期关注

公司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并按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西慧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八日


